牡丹江市消费者协会函
牡消协函[2009]15号

关于推荐“诚信维权单位”、优秀消费争议和解单位、优秀消费争议调解员的通知

市有关企业：
　　为了弘扬诚信兴商的传统美德，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、落实好消费争议和解制度，依据中消协《良好企业保护消费者利益社会责任导则》和《黑龙江省消费者协会推荐“诚信单位”条件》，牡丹江市消费者协会组织开展向社会推荐“诚信维权单位”、优秀消费争议和解单位、优秀消费争议调解员活动，并于2010年3.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期间对上述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申报时间、地点

　　1、申请时间：2009年11月16日至2010年2月12日；

　　2、申请地点：牡丹江市消费者协会及各县市区消费者协会；

　　3、下载申请表网址：www.mdj315.net

　　二、申报程序

　　1、申请单位到消费者协会网站下载《推荐诚信维权单位申请表》、《优秀消费争议和解单位审批表》或《优秀消费争议调解员审批表》；

　　2、所填表格一式两份，附申报需要提交的有关材料，申报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消协受理。

　　三、审核程序

　　1、消协受理后审核申报材料；

　　2、审查该单位信誉记录；

　　3、对拟推荐诚信维权单位、优秀消费争议和解单位、优秀消费争议调解员进行公示。

　　四、审核、公示和表彰时间

　　审核截止时间：2010年12月25日。公示时间：2010年3月1日至10日；表彰时间：2010年3月15日。

　　五、申报条件

　　（一）诚信维权单位条件

　　1、企业依法登记注册满两年。诚信服务事迹突出，可以放宽一年，但不得低于一年；

　　2、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良好，并得到消费者好评；

　　3、有较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和质量认证体系；

　　4、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环境安全、卫生；

　　5、有处理消费者投诉的部门或专（兼）职人员，能依法、公正、及时地处理消费者投诉；

　　6、自申请之日起前三年内，无制售假冒伪劣产品，无虚假广告、虚假宣传，无违反合同格式条款规定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、违规的行政处理记录。

　　（二）优秀消费争议和解单位条件

　　1、企业有专门受理消费者投诉的部门，有专职工作人员，有相应的管理制度；

　　2、企业将消费争议和解制度纳入企业文化，在企业文化中有记录，对于职工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教育记录；

　　3、消费争议调解员参加专业培训率达到50%；

　　4、企业向消费争议调解员有明确的和解授权，并实施消费者投诉“三不出”制度；

　　5、企业建立完善消费争议和解制度，消费争议和解率达到60%以上；

　　6、在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系统中，两年内没有违法违章记录。

　　（三）优秀消费争议调解员条件

　　1、是企业专职消费争议调解员，获得消费争议调解员资格证书；

　　2、熟悉法律法规，掌握消费争议和解技能，公认的调解消费纠纷能手；

　　3、遵守职业道德，调节纠纷公平、公正，受到消费者好评；

　　4、在推行消费争议和解制度中有突出贡献者。

　　市消协受理申请联系电话：6222315，6299976

　　附件一：诚信维权单位申请表（点击下载）
　　附件二：优秀消费争议和解单位申请表（点击下载）
　　附件三：优秀消费争议调解员申请表（点击下载）
牡丹江市×××有限公司
申报诚信维权单位资料

（二○一○年一月二十三日）
申请推荐诚信维权单位
提供的有关要件目录

封    皮

1、目录 

2、填写《申报表》一式两份 

3、身份证复印件

4、营业执照复印件

5、税务登记复印件
6、有前置审批的行业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
7、企业简介（500字和反映企业全貌照片3张）
8、上一年度的工作总结（800字）

9、联络站（售后服务规定）及制度（应上墙 ）

10、受理投诉组织机构（工作人员、联系电话）（应上墙）

11、获奖证明复印件

要求：1、有封皮； 

　　　2、所有材料一式两份。

牡丹江市诚信维权单位申请表
	单位名称
	 
	单位性质
	 

	单位地址
	 
	邮政编码
	 

	法人代表
	 
	电    话
	 

	联 系 人
	 
	联系电话
	 

	经营范围
	 

	诚信
维权
活动
开展
情况
	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	近年
来获
奖情
况
	 

 

 

 

 

 

	违法情况记录
	 

 

	区消协

意  见
	         

     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盖    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年   月   日

	市消协意  见
	 

          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 盖    章

 

年   月   日


受理投诉组织机构

组　　　　长： 

副　　组　长： 

成　      员：

受理投诉电话： 

               牡丹江市××××有限责任公司 

受理投诉工作制度

1、工作人员必须着装整齐、讲究仪表、文明办事、使用文明规范用语。 

2、遵纪守法、坚持原则、不徇私情、秉公办事。 

3、对来电、来信、来访者投诉、要做到热情接待、认真负责、调解及时、公正合理。要问清投诉者的基本情况以及投诉对象、请求、事实、理由、联系方式和时间等，认真做好登记、归档工作，认真做好协调处理工作并做到尽快反馈受理情况。 

4、对突发、紧急重大事项的投诉，工作人员要及时向投诉站负责人汇报并及时处理，同时与市消费者协会进行沟通协调。 

5、不准为被投诉者出谋划策、通风报信、开脱责任、包庇怂恿，涉及到亲属或者利害关系的投诉，应主动申请回避。 

6、投诉站工作人员自觉遵守有关规定，对新闻单位的采访和宣传报道，要严格审查把关并逐级请示报告。 

牡丹江市××××有限责任公司

申请“诚信维权单位”的内容及标准

1、诉求渠道畅通：（1）有受理投诉组织机构,（2）有受理投诉工作制度，（3）有处理消费者投诉登记记录（消费者姓名、联系电话、投诉事由、处理结果、经办人姓名）。

2、无虚假宣传和不实推介，无误导消费者行为。

3、企业规定（含店堂告示等）无与法律规定相悖等霸王条款。

4、企业无被曝光及有关行政部门查处等不良行为记录。

5、明码标价，一货一签。

6、使用由市消费者协会统一监制的信誉卡且填写准确、真实。

7、积极参加各级消协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和支持各级消协的工作。

牡丹江市××××有限责任公司
申报省级诚信维权单位资料

（二○○×年××月××日）
申请推荐诚信维权单位
提供的有关要件目录

1、封    皮

2、目录 

3、填写《申报表》一式两份

4、身份证复印件

5、营业执照复印件

6、税务登记复印件
7、有前置审批的行业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

8、企业简介（500字和反映企业全貌照片3张）

9、上一年度的工作总结（800字）

10、联络站（售后服务规定）及制度（应上墙 ）

11、受理投诉组织机构（工作人员、联系电话）（应上墙）

12、获奖证明复印件

要求：1、有封皮； 

　　　2、所有材料一式两份。

省级诚信维权单位

申报表

（200  年—200  年）

行业类别：             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省市：             
黑 龙 江 省 消 费 者 协 会 印 制

	单
位
简
况
	单位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
	
	电    话
	
	传    真
	

	
	经济性质
	
	注册商标
	

	
	经营范围
	
	营业执照
	

	
	接待消费者

投诉的部门
	
	负责人
	

	
	投诉电话
	
	传  真
	

	
	联络部门
	
	联系人
	

	
	电    话
	
	传  真
	

	
	通讯地址及邮编
	

	主要产品和服务项目说明
	

	经营管理制度及服务规范
	（附详细说明材料）

	获奖情况说明
	（近两年所获省级以上荣誉，最多列三项，并附复印件）

	注册

情况
	注册号
	

	
	成立日期
	

	
	营业执照有效期
	

	
	经营业态（连锁、特许或加盟等）
	

	经营者
提供商
品或服
务的自
我评价
	（盖章）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县（区）消费者协会初审意见

（盖章）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市（地）消费者协会复审意见

（盖章）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黑龙江省消费者协会审定意见

（盖章）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附

件
	1、 提供企业现行的主要经营管理方法、制度及服务规范，包括广告审查制度、主要合同文本、服务质量标准、售后服务规范、消费争议解决制度等。

2、 企业标识图样或注册商标（复印件2套）。

3、 近一年来有关部门对产品或服务的检测、评定报告（复印件2套）。

4、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2套（企业设立、运营需行政许可的要提供许可证复印件）。

5、 企业驻各地的办事机构（分支机构）、售后服务地址、联系人、电话。

6、 近两年来企业、产品或服务的获奖凭证（复印件2套）。

	备

注
	


省级诚信维权单位

考核表

（20   －20  ）
行业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省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黑  龙  江  省  消  费  者  协  会  印  制

	单位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
	被考核单位名称、投资主体、经营范围等事项的变更情况说      明
	

	经营者

提供商

品或服

务的自

查报告
	（可附详细说明材料）

        （盖章）    年   月    日


	县（区）消费者协会初审意见：

（盖章）    年   月    日

	市（地）消费者协会复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    年   月    日

	黑龙江省消费者协会审定意见：

（盖章）    年   月    日


受理投诉组织机构

组　　　　长： 

副　　组　长： 

成　      员：

受理投诉电话： 

               牡丹江市××××有限责任公司 

受理投诉工作制度

1、工作人员必须着装整齐、讲究仪表、文明办事、使用文明规范用语。 

2、遵纪守法、坚持原则、不徇私情、秉公办事。 

3、对来电、来信、来访者投诉、要做到热情接待、认真负责、调解及时、公正合理。要问清投诉者的基本情况以及投诉对象、请求、事实、理由、联系方式和时间等，认真做好登记、归档工作，认真做好协调处理工作并做到尽快反馈受理情况。 

4、对突发、紧急重大事项的投诉，工作人员要及时向投诉站负责人汇报并及时处理，同时与市消费者协会进行沟通协调。 

5、不准为被投诉者出谋划策、通风报信、开脱责任、包庇怂恿，涉及到亲属或者利害关系的投诉，应主动申请回避。 

6、投诉站工作人员自觉遵守有关规定，对新闻单位的采访和宣传报道，要严格审查把关并逐级请示报告。 

牡丹江市××××有限责任公司

